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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83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三次会议第T20200283号提案的答复

潘光亮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制定垃圾分类制度列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启动推进玉溪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促进全市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9部委《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号）和《云南省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20〕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玉溪市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经过多次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社会群众意见修改完善后，先后通过了市政府专题会、常务会及市委深改会，并于2020年7月23日由市政府印发实施，《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通〔2020〕21号）（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主要内容及具体明确事项如下：

一、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

以城乡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为总目标，加大示范宣传推广力度，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道、示范社区、示范机关和教育示范基地创建，提高居民参与率和分类投放准确率。构建和完善与社区、机关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体系相适应的分类运输处置体系和制度保障。

（二）阶段目标

红塔区、澄江市启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0年底前，红塔区、澄江市主城区范围内至少有1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在主城区公共机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红塔区新增垃圾分类设施600套，垃圾中转站1座，运输车辆5辆；澄江市新增垃圾分类设施100套，运输车辆1辆。总结分类试点工作经验，形成具有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参考价值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2022年底前，实现红塔区、澄江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2025年底前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80%。

其他县区和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科技园区、旅游景区等结合文明城市、“美丽县城”、园林城市和卫生城市等创建工作，因地制宜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社团组织，宾馆、饭店、购物中心、商用写字楼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居民社区、城乡结合部农村社区等区域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乡镇、农村按照《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分工方案的函》（农社函〔2018〕3号）有关要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上述区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标任务由属地人民政府结合实际自行确定。
二、重点工作

（一）编制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科学编制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方案，系统谋划设施设备、经费投入及运行管理等制度建设，确定年度目标任务、重点项目、配套政策、具体措施；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体系。

（二）开展重点区域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红塔区及澄江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党政机关，社团组织，公共场所，人员密集等场所，以街道（乡镇）、社区（包括城郊结合部行政村）为单元，按照生活垃圾“四分类法”开展强制分类，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全覆盖；其他县区及区域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原则上参照“四分类法”开展，也可因地制宜按照“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三）引导居民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指南，引导居民自觉、科学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党政机关，公共机构，相关企业以及居民社区等，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作用，通过设立宣传栏、垃圾分类督导员等方式，引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

（四）夯实学校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基础。按照教育部办公厅等6部门印发的《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发厅〔2018〕2号）要求，研究制定生活垃圾分类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相关工作制度，依托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平台，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生活垃圾分类教育，探索合力共建协作机制，强化国民教育基础性作用，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引领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

（五）建立与分类品种相配套的收运体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配备标志清晰的分类收集容器。改造城区内的垃圾房、转运站、压缩站等，适应和满足生活垃圾分类要求。更新老旧垃圾运输车辆和收集容器，配备满足垃圾分类清运需求、密封性好、标志明显、节能环保的专用收运车辆和分类垃圾收集容器。鼓励采用“桶装车载”等收运方式，避免垃圾分类投放后重新混合收运。

（六）建立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的回收体系。合理布局建设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和集散市场，清理取缔违法占道、私搭乱建、不符合环境卫生要求的违规站点。规划建设大件垃圾处理设施，积极探索“互联网+资源回收”模式，推进垃圾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的衔接。

（七）完善与垃圾分类相街接的终端处理设施。采取长期布局和过渡安排相结合、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方式，统筹规划建设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圾等易腐垃圾处理设施，鼓励支持餐厨垃圾产生量较大的党政机关、宾馆饭店、大中专院校等建设分散式处理设施，减少运输成本；积极探索建立垃圾焚烧、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大件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利用、垃圾填埋、有害垃圾处理处置于一体的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利用基地，安全化、清洁化、集约化、高效化配置相关设施，促进基地内各类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三、组织保障

成立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玉溪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建立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为牵头人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检查评比、总结提高。
目前《玉溪市红塔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方案》已正式印发，在红塔区范围内选取单位、居民小区、学校、公共场所等共14个，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试点单位、居民小区、学校、公共场所如下：

1.单位4个：玉溪市委、玉溪市政府、红塔区委区政府、红塔区政务管理局片区办公场所。

2.居民小区4个：龙湖园、润玉园、溪泽华庭、兰溪瑞园。

3.学校3个：红塔区二幼、玉溪三小、玉溪二职中。

4.公共场所3个：东风广场、聂耳公园、聂耳文化广场。

按照方案要求，根据试点工作开展的效果及成效，总结工作经验，形成具有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参考价值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2022年底前，实现红塔区、澄江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之后逐步向全市范围推广，最终实现全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目标。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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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8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江淇 15096716929）

抄送：市政府办、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9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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